上海市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实施方案（试行）

    为落实《艾滋病防治条例》、实现《中国预防与遏制艾滋病五年行动计划(2006－2010年)》和《上海市预防与遏制艾滋病五年行动计划（2006－2010年）》，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市实施方案。

1、 工作目标

通过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VCT），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健康教育活动，提高人群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意识，最大程度地减少通过母婴传播的儿童艾滋病感染，降低艾滋病对妇女、儿童的影响，提高妇女儿童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

1．建立适合本市特点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管理和服务模式。

2．承担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员培训覆盖率达到95%以上。
3．婚前保健人群、孕产妇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率及咨询率分别达到80％和90%以上。

4．婚前保健人群、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率分别达到95%以上。

5．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应用率分别达到95%。

6．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婴儿人工喂养率达到95%以上。

7．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12月龄及18月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率分别达到80%以上。

二、职责与分工

1、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应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纳入各地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规划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是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主管部门，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内应建立由妇幼、疾控、医政、规财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分工与职责。

2、妇幼保健机构主要承担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技术指导、组织人员培训、对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负责相关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报、分析等工作。

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要承担指导医疗、保健机构对婚前保健人群、孕产妇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的筛查，负责对筛查阳性样本进行确认试验，为建立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VCT）提供技术支持，对承担自愿咨询和检测的人员进行培训。

4、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在提供孕产期保健及助产技术服务时，要按照本实施方案，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要求及服务流程纳入到常规工作中。

5、市卫生局指定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承担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并按照有关的工作规范做好HIV相关检测和救治工作。

三、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 成立由妇幼保健、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市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专家组。主要承担对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方案、服务规范等的技术指导、工作评估等，使各项措施和服务落到实处。

(二) 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自愿咨询与检测纳入本市婚前保健、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规范。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主动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自愿咨询与检测服务。

1、提供规范的生殖健康服务。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在开展生殖保健服务过程中，要为接受服务的妇女及配偶/性伴侣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健康教育和咨询，对有高危行为者，动员其接受艾滋病检测和进一步的咨询，最大程度地减少育龄妇女的艾滋病感染和传播。

2、提供规范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医疗保健服务。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在提供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服务中，主动为婚前保健人群和孕产妇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信息及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咨询，建议并动员婚前保健人群和孕产妇尽早接受艾滋病检测；提供艾滋病感染危险行为相关信息。

(三)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提高民众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以社区为基础，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咨询热线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宣传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在婚前保健门诊、早孕保健门诊、产科门诊和产科病区、孕妇学校等场所，对婚前保健人群、孕妇、儿童家长及其家庭作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重点指导。

(四) 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与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开展人员培训，规范实验室检测，提高医疗保健机构及人员的服务能力，保障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各项措施的实施。采用全国统一的培训教材和逐级培训的方法，对从事妇幼保健、助产技术服务和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工作和复训，对经培训考核合格者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五）预防医源性感染及职业暴露。承担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卫生部《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普遍性防护原则，建立健全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及应急处理机制。发生职业暴露应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报告主管领导和所在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时评估和确定暴露级别和暴露源，登记并正确使用预防药物，接受流行病学监测。

四、信息管理

各级预防保健和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信息管理系统，指定专人负责，按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信息报表和各类登记要求逐级上报，提高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报表上报流程及要求见附件。

五、经费保障

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单位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加大对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的投入，保证在用于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以保障疾病监测、职业暴露、人员培训、宣传教育和开展预防、干预、随访等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督导与评估

建立市、区县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督导与评估体系。市卫生局负责制定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监督指导方案，组织定期/不定期的抽查和监督指导。各区 (县)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本市督导方案制定本区县督导方案，定期组织进行自查和监督指导。评估指标及督导方案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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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婚前保健和孕产期保健服务规范和流程
一、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婚前保健和孕产期保健

(一) 婚前保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以知情告知为原则，对婚前保健人群开展免费的HIV抗体筛查检测。对筛查结果呈阴性反应者进行告知，并提供咨询和指导；对筛查结果呈阳性反应者，应采集第二份血样标本，与第一次筛查标本一并送所在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筛查中心实验室进行复检。

对HIV抗体检测确认阳性者，区（县）妇幼保健所应当协助和配合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和告知工作。 

(二) 孕产期保健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在提供孕产期保健的同时，主动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信息，以及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前和检测后咨询。强调孕期尽早检测，尽快明确感染状况。提供预防艾滋病感染危险行为的相关信息、干预措施、转介服务等的指导。

1、早孕检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提供早孕保健服务时，主动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咨询，以知情告知为原则，在对孕妇采集检测梅毒筛查血样标本的同时，将血样标本送至所在区（县）的妇幼保健所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HIV抗体免费检测，并在《上海市孕产妇健康手册》（以下简称《孕册》）上做好相应标识。对筛查结果呈阳性反应的孕妇，协助区（县）妇幼保健所采集第二份血样标本，与第一次筛查标本一并送至所在区（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筛查中心实验室进行复检。

对HIV抗体检测确认阳性孕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区县妇幼保健所应当协助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和告知工作。 

2、产前检查 
助产医疗机构在对孕妇进行产前检查时，主动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咨询。发现孕妇在早孕时未接受咨询检测的，应当以知情告知为原则，对其进行HIV抗体筛查检测，并在《孕册》中做好相应标识。对筛查结果呈阳性反应的孕妇，应当及时采集第二份血样标本，与第一次筛查标本一并送至所在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HIV筛查中心实验室进行复检，对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应及时将其转至指定的定点医疗机构，采取相应的艾滋病母婴阻断措施和干预措施。
3、孕妇学校

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纳入孕妇学校的培训大纲。向孕妇及丈夫提供艾滋病病毒感染对母婴的影响、传播途径及干预措施；解释HIV检测及告知的意义，终止妊娠建议等。
4、产时保健 

各助产医疗保健机构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对已临产或途中可能发生异常等情况不能转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应在市定点医疗机构的指导下积极采取母婴阻断措施，就地进行分娩，在提供适宜的安全助产服务时，尽量避免可能增加艾滋病母婴传播危险的损伤性操作，减少在分娩过程中的胎婴儿感染机率。产妇分娩后48小时内将母婴转送至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母婴阻断治疗。

对产前未接受HIV抗体检测的即将或临产产妇，应当及时对其进行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咨询与检测，采集样本进行HIV抗体快速检测，提供检测后咨询，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采取干预措施。

对HIV抗体筛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的，应当及时采集第二份血样标本，与第一次筛查标本一并送至所在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筛查中心实验室进行复检；将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转送至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分娩。
5、产后访视和随访。

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和婴儿的产后访视、婴儿进行生长发育监测由居住地的区（县）妇幼保健所负责。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纳入所在地艾滋病综合防治体系追踪管理。
二、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的喂养与保健
㈠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产妇提供孕期、产时及产后的医学随访，加强艾滋病相关症状体征监测，提供安全助产、喂养指导、产后避孕、心理支持、家庭防护指导等服务。对选择终止妊娠的孕妇，提供人工终止妊娠服务；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产妇及所生婴儿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及药物应用的咨询指导及相关监测，确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及时、全程、规范用药。

对由助产医疗机构转运的HIV抗体筛查检测呈阳性反应的孕产妇，市定点医疗机构应当采集第二份血液标本，连同第一份标本一并送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筛查中心实验室；对HIV抗体检测确认为阳性的孕产妇和随访满18个月确认为阳性的婴幼儿，市定点医疗机构应当配合所在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和告知工作，按照要求进行传染病报告。

㈡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婴儿，提倡人工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杜绝混合喂养。开展常规儿童保健，加强生长发育监测，进行婴儿喂养的科学指导与随访，预防营养不良，最大限度地减少通过喂养导致的母婴传播，保障儿童正常生长发育。按照国家有关艾滋病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儿童计划免疫的要求进行免疫接种。
流程图1孕产期保健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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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2　产时保健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流程[image: image2.emf]
流程图3　艾滋病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婴儿随访和检测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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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级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专家小组名单

组长：   袁政安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卢洪洲教授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狄  文教授  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组员：   潘启超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庄鸣华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晓红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方  惠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佩茹主任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李笑天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段  涛主任  第一妇婴保健院

         程蔚蔚主任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徐先民教授  第一人民医院

         杨祖箐教授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黄亚绢主任  第六人民医院
附件3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报表上报流程及要求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资料包括报表和各类登记。报表包括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基本情况登记表、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登记卡、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及所生儿童随访登记卡等系列个案登记卡。各类登记包括包含艾滋病咨询检测记录的婚前保健门诊登记、孕期保健门诊登记、分娩登记和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孕产妇的检测结果报告单、保健手册、病历记录、随访记录等。

一、婚前保健机构。填写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婚前保健门诊登记上报表，包括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表1－I)、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应于次月5日上报市妇幼保健机构。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填写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表1－I), 应于次月5日上报所在地区县妇幼保健所。

三、助产医疗保健机构。填写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表1-II)、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妊娠及所生婴儿登记卡（保密），应于次月5日前上报所在地区县妇幼保健所。

四、定点医疗机构。填写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表1-II)、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表2-I）、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妊娠及所生婴儿登记卡（保密）(表2-II)和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及所生儿童随访登记卡（保密）（表2-III）应于次月5日前上报所在地区县妇幼保健所。

五、区县妇幼保健所。负责收集、整理和汇总辖区内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及系列个案登记卡，填写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汇总表（表1-III），于次月10日前上报市妇幼保健机构。

六、市妇幼保健机构。负责收集、审核、汇总各区县妇幼保健所上报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及系列个案登记卡，填写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汇总表（表1-III），于次月15日前上报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七、各类报表和卡

1、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表1-1、1-II）

2、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汇总表（表1-III）

3、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表2-I）

4、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妊娠及所生婴儿登记卡（保密）(表2-II)

5、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及所生儿童随访登记卡（保密）（表2-III）

6、母婴阻断HIV自愿咨询检测试剂季度需求申请表（见附件4）

7、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检测试剂和耗材季度需求申请表（见附件5）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报表上报流程

发现单位　　　目标人群　　　　　　　　填报报表　　　　　　　　　　上报流程　


  表1-1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
       （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婚前保健机构填写）

          区县            单位             年     月
	编号
	     项      目
	
	  人数

	1
	接受早孕保健/婚前保健人数
	  男
	

	2
	
	  女
	

	3
	  其中接受艾滋病咨询人数


	  男
	

	4
	
	  女
	

	5
	  其中接受HIV抗体检测人数
	  男
	

	6
	
	  女
	

	7
	  其中HIV抗体阳性人数
	  男
	

	8
	
	  女
	


填报时间                   填报人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单位（盖章）         
表1-II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

           　　　 （由助产机构填写）

          区县            单位             年     月
	编号
	        项    目
	人数
	    指标说明

	 9
	孕

期
	接受初次产前保健的孕妇数
	
	指初次接受孕期保健服务的孕妇人数

	 10
	
	接受艾滋病咨询孕妇数
	
	以艾滋病检测相关告知登记或咨询登记或其他记录资料为依据

	 11   
	
	接受HIV抗体检测孕妇数
	
	孕期初次接受HIV抗体检测的孕妇人数,以艾滋病抗体检测结果报告单为依据

	 12
	
	HIV抗体阳性孕妇数
	
	包括所有在孕期检出的HIV抗体阳性孕妇,无论其妊娠结局如何

	 13
	住

院

分

娩
	住院分娩产妇数
	
	包括在本机构住院分娩的所有产妇(含≥28孕周引产的产妇)

	 14
	
	孕期接受艾滋病咨询产妇数
	
	本机构住院分娩产妇中在孕期接受艾滋病咨询的人数,依据孕期告知登记、咨询记录及相关信息资料为依据

	 15
	
	孕期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本机构住院分娩产妇中在孕期接受HIV抗体检测的人数

	 16
	
	仅产时接受艾滋病咨询产妇数
	
	本机构住院分娩产妇中在孕期未接受艾滋病咨询与检测，仅在住院分娩时才接受艾滋病咨询的产妇人数，以产时登记或出具相关信息材料为依据统计

	 17
	
	仅产时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本机构住院分娩产妇中在孕期未接受HIV抗体检测，仅在住院分娩时才接受该检测，依据分娩登记及艾滋病检测结果报告单填写

	 18
	
	仅产时HIV抗体检测阳性产妇数
	
	本机构住院分娩产妇中在孕期未接受HIV抗体检测，仅在住院分娩时才接受该检测，且结果阳性的产妇人数

	 19
	
	HIV抗体阳性产妇总数
	
	在本机构住院分娩的所有HIV抗体阳性产妇人数，无论其在孕期还是产时检出

	 20
	
	住院分娩活产数
	
	包括所有住院分娩活产数

	21
	
	HIV抗体阳性产妇所娩活产数
	
	在本机构住院分娩的HIV抗体阳性产妇活产数


注：如果1个孕产妇在孕产期多次接受咨询、检测，则仅上报1次。

填报时间                   填报人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单位（盖章）         
表1-III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汇总）表

（由市、区/县妇幼保健机构填写）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区/县

	编号
	项       目
	人数
	指标说明

	1
	婚

前

保

健
	接受婚前保健人数
	男
	
	内容同表1-1

	2
	
	
	女
	
	

	3
	
	接受艾滋病咨询人数
	男
	
	

	4
	
	
	女
	
	

	5
	
	接受HIV抗体检测人数
	男
	
	

	6
	
	
	女
	
	

	7
	
	HIV抗体阳性人数
	男
	
	

	8
	
	
	女
	
	

	9
	孕期
	接受初次产前保健的孕妇数
	
	内容同表1-II

	10
	
	接受艾滋病咨询孕妇数
	
	

	11
	
	接受HIV抗体检测孕妇数
	
	

	12
	
	HIV抗体阳性孕妇数
	
	

	13
	住院分娩
	住院分娩产妇数
	
	

	14
	
	孕期接受艾滋病咨询产妇数
	
	

	15
	
	孕期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16
	
	仅产时接受艾滋病咨询产妇数
	
	

	17
	
	仅产时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18
	
	仅产时HIV抗体检测阳性产妇数
	
	

	19
	
	HIV抗体阳性产妇总数
	
	

	20
	
	住院分娩活产数
	
	

	21
	
	HIV抗体阳性产妇所娩活产数
	
	

	22
	非住院分娩
	非住院分娩产妇数
	
	由三级保健网络常规上报数据获得

	23
	
	孕期接受艾滋病咨询产妇数
	
	在孕期接受过艾滋病咨询的产妇人数，以“围产保健手册”记录为依据

	24
	
	孕期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在孕期接受过HIV 抗体检测的产妇人数，以“围产保健手册”记录或“艾滋病检测结果报告单”为依据。

	25
	
	仅产时接受HIV抗体检测产妇数
	
	在孕期未接受HIV 抗体检测，仅分娩时才接受该检测的产妇人数，依据“围产保健手册”记录或“艾滋病检测结果报告单”填写。

	26
	
	仅产时HIV抗体检测阳性产妇数
	
	在孕期未接受HIV 抗体检测，仅分娩时才接受该检测，且结果阳性的产妇人数。

	27
	
	HIV抗体阳性产妇数
	
	指非住院分娩的所有HIV 抗体阳性产妇人数。

	28
	
	非住院分娩活产数
	
	指非住院分娩的所有活产数。

	29
	
	HIV抗体阳性产妇所娩活产数
	
	指非住院分娩的HIV 抗体阳性产妇所娩活产数。

	30
	
	地区产妇总数
	
	由三级保健网络常规上报数据获得，为辖区内住院分娩与非住院分娩的产妇人数总和。

	31
	
	地区活产总数
	
	由三级保健网络常规上报数据获得，为辖区内住院分娩与非住院分娩的活产数总和。


填报时间                   填报人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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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阻断HIV自愿咨询检测试剂季度需求申请表

区（县）母婴阻断HIV自愿咨询检测试剂季度需求申请表

         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度     季度本所内HIV自愿咨询检测所使用试剂为      人份，根据测算，          年度     季度所需试剂为

       人份，特此申请。

                      区（县）妇幼保健所（盖章）

                   二○    年    月    日

区（县）母婴阻断HIV自愿咨询检测试剂季度需求申请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度     季度本区（县）HIV自愿咨询检测所使用试剂为      人份，根据测算，        年度     季度所需试剂为      人份，特此申请。

                  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章）

                 二○    年    月    日
附件5：

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检测试剂和耗材季度需求申请表

区（县）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检测试剂和耗材季度需求申请表

         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度     季度本辖区内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HIV筛查检测所使用试剂为      人份，根据测算，        年度     季度所需试剂为      人份，特此申请。

                        区（县）妇幼保健所（盖章）

                    二○    年    月    日

区（县）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检测试剂和耗材季度需求申请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度     季度本区（县）预防艾滋病母婴阻断HIV筛查检测所使用试剂为      人份，根据测算，        年度     季度所需试剂为      人份，特此申请。

                  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章）










二○    年    月    日
19个区县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

     单  位             地   址          

黄埔区妇幼保健所      中华路1515号

卢湾区妇幼保健所      顺昌路349号

徐汇区妇幼保健所      柳洲南路188号

静安区妇幼保健所      康定路1297号

长宁区妇幼保健所      云雾山路39号

普陀区妇幼保健所      西康路1000号

闸北区妇幼保健所      共和新路1837弄4号

虹口区妇幼保健所      巴林路76号

杨浦区妇幼保健所      杨树浦路1286号

闵行区妇幼保健所      顾戴路805号

宝山区妇幼保健所      同泰北路531号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    红枫路599号

嘉定区妇幼保健所      嘉定北大街138号

金山区妇幼保健所      金山区朱泾南圩路11号

松江区妇幼保健所      松江镇乐都路193号

南汇区妇幼保健所      南汇区惠南镇人民路68号

奉贤区妇幼保健所      奉贤区南桥镇华苑路6号

青浦区妇幼保健所      青浦镇华科路550弄2号

崇明县妇幼保健所      城桥镇一江山路616号










































婚前保健机构





婚前保健青年男女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助产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





所有在分娩之前进行HIV检测的孕产妇





各机构发现HIV抗体阳性的婚检妇女、孕妇后填写：


表2－� = 1 \* ROMAN �I�　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并上报区县妇幼所


区县妇幼所接报后负责将患者和个案表落实转至定点医疗机构


婚前保健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需填写：


表1－� = 1 \* ROMAN �I�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


（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婚前保健机构填写）


助产医疗机构填写含有艾滋病咨询检测记录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孕期保健门诊登记，分娩登记等上报月报表：


表1－Ⅱ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由助产机构填写）





定点医疗机构上报个案登记卡：


表2－Ⅱ　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妊娠及分娩婴儿登记卡（保密）


表2－� = 3 \* ROMAN �III�　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及分娩婴幼儿随访登记卡（保密）





助产医疗机构填写含有艾滋病咨询检测记录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孕期保健门诊登记，分娩登记等上报月报表和个案表：


表1－Ⅱ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由助产机构填写）


表2－� = 1 \* ROMAN �I�　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婚检妇女登记卡（保密）


表2－Ⅱ　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妊娠及分娩婴儿登记卡（保密）


上报区妇幼所，区县妇幼所接报后负责将患者和个案表落实转至定点医疗机构





分娩后才得到HIV(+)检测结果的孕产妇





定点医疗机构上报个案登记卡：


表2－� = 3 \* ROMAN �III�　艾滋病病毒感染产妇及分娩婴幼儿随访登记卡（保密）





区县妇幼保健机构





非住院分娩产妇及其分娩婴儿





上报月报表：


表1－� = 3 \* ROMAN �III�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月报表


　　　（区县妇幼保健机构填写）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婚前保健机构、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整理汇总、上报月报表





助产医疗机构、定点医疗机构汇总整理系列个案登记卡





经区县级、市级妇幼保健机构逐级审核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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